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校党发〔2014〕77号）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奖励办法》（校人发〔2015〕148号），进一步调动学院教职工对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广大教职工主人翁意识，推动学院快速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奖励资金由学院划拨专项经费列支，用于奖励人才引进工作中成绩突出的系、所（中心）和个人。奖励实行奖励集体和奖励个人相结合，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

第三条  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组
1.领导小组
    学院成立由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成员由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系、所（中心）主任，支部书记及学科点负责人组成。
领导小组职责：

（1）领导、督促工作组开展工作。
（2）拟定年度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奖励单位和个人名单，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
    2.工作组

各系、所（中心）须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分别成立工作组。
工作组职责：
（1）根据学科发展，制定合理的人才需求计划，做到人才梯队合理建设。
（2）坚持人才精准引进原则，严格按照各年度、各学科专业高层次人才需求计划积极联系，推荐符合条件的专家教授和青年人才。
（3）充分调动教师力量，积极举荐目标人选。
（4）积极与目标人选对接，掌握人才需求，提高人才引进成功率。
（5）获奖工作组制定奖金具体使用方案并报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备案。

第四条  学院设立“人才工作贡献奖”及“伯乐奖”。“人才工作贡献奖”主要奖励在人才引进中成绩突出的系、所（中心），奖金作为所在系、所（中心）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运行经费，由学院统一管理；“伯乐奖”主要奖励在人才举荐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个人。

第五条  “人才工作贡献奖”奖励标准：
1.全职引进或获批1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获得者，或学校认定相当于同类水平人员，奖励10万元。

2.全职引进1个学校认定的学术团队，奖励10万元。

3.柔性引进学术院长或1名讲座教授，奖励4万元。

4.全职引进1名杰出青年人才或青年教授，奖励4万元。
5.全职引进1名优秀青年人才，奖励2万元。
第六条  “伯乐奖”奖励标准：
1.举荐并协助全职引进1名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获得者，或学校认定相当于同类水平人才，奖励5万元。

2.举荐并协助全职引进1个学校认定的学术团队，奖励5万元。

3.举荐并协助柔性引进学术院长或1名讲座教授，奖励1.5万元。
4.举荐并协助全职引进1名杰出青年人才或青年教授，奖励1.5万元。

5.举荐并协助全职引进1名优秀青年人才，奖励1万元。 
6.举荐并协助全职引进1名博士或博士后师资，奖励0.2万元。

第七条  审批程序：

1.系、所（中心）和个人申报。每年12月31日前，各系、所（中心）和个人按照本办法进行奖励统计，填写《学院“人才工作贡献奖”申报表》和《学院“伯乐奖”申报表》，并附相关佐证材料，报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审核。

2.组织审核。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对各系、所（中心）和个人申报情况进行初步审核和汇总，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小组提出拟奖励单位和个人名单，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

3.学院审批。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对拟奖励系、所（中心）和个人进行审定。审定通过后，“人才工作贡献奖”奖金于下一年度由所在系、所（中心）作为人才工作经费使用；“伯乐奖”奖金与年底津贴一同发放。

第八条  对本办法未涉及的人才引进，实行一人一议方式，由人才引进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学校相关政策审议后报党政联席会议审定。
第九条  本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由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表1：

学院“人才工作贡献奖”申报表
	申报单位
	

	举荐人才类型
	
	人才姓名
	

	人才所在单位
	

	人才现状简介
	

	党政综合办
初审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人才队伍建设
领导小组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学院党政联席
会议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表2：

学院“伯乐奖”申报表
	申报人
	
	举荐人才类型
	

	人才姓名
	
	人才签名
	

	人才所在单位
	

	人才现状简介
	

	党政综合办
初审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人才队伍建设
领导小组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
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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